
红寺堡区城市危旧房大墩坑片区解危安置

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推进我区城市危旧房大墩坑片区房屋改造，改善困难群众居住条件，消除危旧房屋安全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62号）《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29号）《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2025年城镇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宁建（保）发〔2025〕2号）及《吴忠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吴政发〔2012〕78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现结合我区大墩坑片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任务
（一）解危安置范围。红寺堡区新民街道紫苑社区大墩坑片区（太阳山路以东，三小北路以南、东环路以西，德水街以北）。

（二）解危安置对象。经鉴定为C、D级的危旧房屋及其附属建筑物、构筑物。其中，商业性质的房屋、厂房、公共建筑等不在本次解危范围。

（三）解危安置方法。对鉴定为C、D级的危旧房，不再采取加固、翻建等措施，全部通过货币补偿和异地产权置换安置的方式，完成解危安置工作。

（四）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解危安置采取预征收模式，按照解危安置程序每完成1户后及时拆除1户。
二、工作步骤

（一）摸排鉴定。

1.摸底：针对解危范围内房屋进行逐户排查，详细记录房屋信息，建立“一户一档”档案。重点聚焦建成时间久远、受盐碱侵蚀、建设标准较低、失修失养严重的危旧房屋。
2.研判：对疑似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由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房屋进行危险房屋等级鉴定，依据鉴定结果，纳入解危改造范围。摸排和鉴定工作同步进行。
3.评估：由第三方专业评估公司，对解危改造范围内的房屋和土地进行价值评估。
4.开展房屋测绘丈量、权属认定等工作。

5.依据土地初始批建政策，单个权属明确的庭院为一个征收单元，1个征收安置单元在本方案中表述为1户。
（二）解危安置。

    1.对纳入解危改造范围的土地、房屋权属、面积进行测绘并登记，存留院内建筑物及构筑物图片，收集户主身份证、户口簿、房产、土地等相关证件复印件。

    2.对测绘丈量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对测绘丈量有异议的进行复测。

3.公示环节结束后，启动征收和解危安置工作，签订解危征收补偿协议、房屋拆除移交协议和安置协议，落实补偿安置和解危安置政策。

4.组织实施拆迁，对移交后的房屋集中进行拆除和垃圾清运。

5.对解危对象在法定期限内不行政复议或者不行政诉讼、又不搬迁拆除的，依法依规采取强制解危措施。
四、房屋类型和面积认定

（一）主房、附房及杂房的界定标准。单层房屋前墙高度不低于2.8m（含2.8m）的为主房；房屋前墙高度在2.2m（含2.2m）—2.8m的为附房；圈棚、彩（钢）板房及前墙高度低于2.2m的库房、车棚等均为杂房，多层主房按实际结构经测绘后予以界定。

被评估建筑物中，主房、附房、杂房面积以房屋补偿安置部门委托的测量机构实地测量的数据为依据，经补偿安置部门核实认定后作为最终结果。

（二）面积认定。居民使用土地面积以测绘为准，庭院经济地不超过1.5亩/户，宅基地不超过0.4亩/户。超过0.4亩/户的，超出部分按照庭院经济地标准补偿或置换。
（三）权属认定。1.红海村安置区、三小东南侧片区按照合法合规、尊重客观事实的原则，依据历史来源结合使用现状，由红寺堡镇红海村和新民街道办紫苑社区通过调查予以认定。2.其他片区以国土部门签订的土地出让协议及关联的初始土地流转协议为依据认定，多次流转的，在流转过程完整权属转让过程清晰的前提下，按照初始转让的面积和用途核实土地权属。
以上认定的结果，全部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公示，公示后无异议的，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完成解危安置。
五、安置方式

本次解危安置实行货币补偿安置（货币安置方式分为评估补偿和定价补偿）、定向产权调换安置两种方式，被安置人可选择其中一种。
对宅基地和庭院用地及地上房屋产权一致的合并征收，产权不一致的分别征收。
    （一）货币安置。
    1.选择货币安置的解危安置对象，按照以下标准计算：

（1）土地补偿标准：每宗宅基地按照0.4亩（267平米）计算占地面积，每平米补偿单价为1000元，庭院用地按照600元/平米换算补偿金额。
    （2）房屋补偿标准（不考虑危房因素）：按照房屋不同房型及测绘面积，已建成房屋以单层主房补偿600元/㎡、附房补偿500元/㎡、杂房补偿400元/㎡、多层主房补偿1000元/㎡为补偿标准，补偿标准乘以房屋面积计算补偿金额，除主房、多层主房、附房、杂房外，其他地上附着物一律不予补偿。

2.货币补偿计算公式：货币补偿金额等于土地补偿金额加房屋补偿金额。

3.解危安置对象不接受以上补偿方式的，可以按照评估程序对解危安置对象单宗土地及地上全部附着物进行价值评估，以评估价进行补偿。

    （二）定向产权调换安置。
1.定向安置房源通过公开征集确定。
2.选择产权调换定向安置的，由房屋补偿安置部门按照宅基地每1平米置换定向房源基准楼层0.45平米，庭院用地每1平米置换定向房源基准楼层0.25平米的标准，核算置换总面积。并向解危安置对象出具《选房单》，选房单中载明被安置人个人基本信息，宅基地、庭院用地和被补偿房屋面积，置换选房总面积等内容。解危安置对象选房后，与开发建设单位（房源提供单位）签订《购房确认单》，经解危安置对象委托后，由安置实施部门将购房款代支开发建设单位。《选房单》中未使用部分面积，由安置实施部门按照货币补偿标准，按照先房屋价款、再庭院用地价款、最后宅基地价款的顺序核算余款，余款以货币方式支付被安置人。补偿款不足支付购房款的，由解危安置对象和开发建设单位协商议定补差事宜，补差部分资金由解危安置对象自行承担。

   定向房源均价为3500元/平方米，所选楼层按照相应楼层价格系数调换（后附价格调换系数表）。
3.非定向安置。选择产权调换非定向安置的，由房屋补偿安置部门按照宅基地每1平米置换定向房源0.45平米，庭院用地每1平米置换定向房源0.25平米的标准，核算置换总面积。并向解危安置对象出具《选房单》，选房单中载明被安置人个人基本信息，宅基地、庭院用地和被补偿房屋面积，置换选房总面积等内容。由解危安置对象和开发建设单位自行协商置换价格进行调换，双方达成协议后签订《购房确认单》，由安置部门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回购协议》后将购房款支付开发建设单位。《选房单》中未使用部分面积，由安置实施部门按照货币补偿方式，按照先房屋价款、再庭院用地价款、最后宅基地价款的顺序核算余款，余款以货币方式支付被安置人。补偿款不足支付购房款的，由解危安置对象和开发建设单位协商议定补差事宜，补差部分资金由解危安置对象自行承担。选择产权调换非定向安置的房源必须是已取得预售证在建住宅。
4.置换总面积计算方法。定向安置置换总面积=宅基地置换面积＋庭院用地置换面积＋（房屋补偿款÷3500元）；非定向安置置换总面积=[（宅基地置换面积＋庭院用地置换面积）×3500元＋（房屋补偿款）]÷协商价格。
5.奖励补助、搬家补助和过渡安置补助等不计入置换总面积，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支付安置人。
6.解危安置对象所选房屋面积不超出置换总面积的，解危安置对象不承担契税，所选房屋面积超出置换总面积的，超出部分的契税由开发建设单位和解危安置对象双方依据国家税费政策标准依法承担。

（三）补偿金的支付期限及方式。
1.选择货币补偿（含定价补偿和评估补偿）和产权调换（现房）的，全部补偿和奖励资金在解危安置对象签订《安置协议》并拆除移交房屋后9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2.选择产权调换（期房）的，补偿款和奖励资金在被征收房屋签订《安置协议》完成选房后，依据《购房确认单》在90个工作日内由安置实施部门将购房款支付开发建设单位，余款支付解危安置对象。

3.选择货币补偿的，不享受临时过渡安置补助。
4.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方式形成的补偿安置、拆除移交等协议经公证机构依法公证后有效，补偿和奖励资金经审计核算无误后方可支付。
六、奖励补助和费用优惠

（一）搬迁奖励费。自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20日（节假日顺延，具体起算日期按权属认定完成之日起计算）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拆除移交的，每1分地奖励2000元；21日至30日（节假日顺延）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拆除移交的，每1分地奖励1000元；超过期限的，不再享受奖励政策。解危安置对象有征收安置意愿，但因存在产权纠纷不能第一时间签订协议的，可在产权纠纷解决前书面申请保留奖金，保留期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纠纷解决后，按本条款执行奖励资金补偿。

（二）搬家补助费。对已建房的解危安置对象，按照3000元/户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搬家补助，房屋在本方案实施前已拆除或没有建房的，不享受搬家补助。

（三）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选择产权调换（期房）安置的解危安置对象，按照700元/户/月的标准，补助费从被征收房屋拆除之日起计算，一次性补助18个月，超过18个月不能完成安置（交房）的，由开发建设单位按照同等标准承担延长期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冬季法定停工期和不可抗因素致使项目不能正常施工的停工期不计算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选择产权调换（现房）安置的解危安置对象，按照700元/户/月标准，一次性补偿3个月；选择其他补偿方式的解危安置对象不享受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

（四 ）费用优惠。1.选择评估补偿和货币补偿的解危安置对象，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2.选择产权调换的解危安置对象，除缴纳专项维修基金外，应置换面积不再缴纳契税，超出部分按国家税费政策依法由纳税主体缴纳。安置住房的土地出让金、增容费和管道建设费等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物业管理费等费用由个人承担。

七、征收安置保障政策

解危安置对象为红寺堡区常住人口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确认为照顾对象：家庭主要成员为一、二级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并无生活来源的，伤残军人，五保户、烈士遗属的家庭。照顾对象经张榜公布无异议后予以确认，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在规定期限内报名并完成拆迁的，可根据个人意愿优先选择所需结构房屋和楼层，所选房屋价格高于基准楼层的，统一按照基准楼层价格核算。

（二）解危安置对象选择产权调换安置，但拆迁面积折算安置面积不足50平方米且符合住房保障规定的，按照《红寺堡区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申请办理保障房。

（三）家庭中有初中生、小学生可以在原学校或者解危安置居住地就近学校就读，学校不得收取择校费或以非本学区学生为由拒收或者收取其他费用。

八、其他事项

（一）评估机构选定。房地产价值评估机构由房屋补偿安置部门按照有关程序提供给解危安置对象，由解危安置对象协商确定；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房屋补偿安置实施部门组织解危安置对象投票，超过50%的被安置补偿人选择同意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按多数人意见决定；形不成多数意见的采取摇号、抽签等方式随机选定。解危安置对象也可以在宁夏全区范围内自主选择有相应资质等级（二级及以上房地产土地评估资质）的评估公司到补偿安置部门备案，并经补偿安置单位审核通过后进行评估，补偿安置单位依据过程和结果，应当经过公证机构依法公证。评估结果补偿，评估费用由解危安置对象承担。

（二）产权争议认定。1.被补偿安置房屋或者土地改变用途的，以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等职能部门的批准文件或认定结果为依据。2.被补偿安置房屋存在抵押的，被补偿人（抵押人）应当与抵押权人就抵押权及其所担保债权进行协商。3.被补偿人（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就解除房屋抵押权达成协议，并且已到抵押物登记部门办理了解除抵押物登记手续的，房屋补偿安置单位对被补偿人给予补偿。4.未协商或者协商后未就解除房屋抵押权达成一致意见，安置实施部门按照货币补偿标准，将补偿款向公证机构依法办理提存手续，意见协商一致后，按照程序将补偿款兑付权属人。5.房屋按照本方案程序完成补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被补偿人应当将被补偿安置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等权属证明或相关凭证一并交房屋补偿安置实施单位，由房屋补偿安置实施单位及时送有关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三）残值归属。在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所限定的时间内，被补偿人自行拆除的，残值归被补偿人所有；被补偿人未按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所限定的时间拆除的，房屋补偿安置单位将组织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筑施工单位实施拆除，残值由房屋补偿安置单位自主处置。
（四）自房屋补偿安置决定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房屋补偿安置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
1.新建、扩建、改建房屋；

2.改变房屋用途；

3.转让、租赁和抵押房屋；

4.以被补偿安置房屋为注册地址办理市场主体设立登记、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

5.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五）数字保留规则。
协议签订过程中所有房屋建筑面积、土地面积、补偿金额等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规则执行。
（六）有下列情形的不予补偿。
对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时限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不予补偿。

九、本方案仅适用于大墩坑片区危旧房改造项目。

十、本方案由红寺堡区城市更新改造专项工作组负责解释。

十一、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本方案将适时进行修订。



